
低碳、宜居、可持续
中德生态示范城市
塑造中国城市的未来



项目背景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使城市规划和能源供应面临巨大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严重的

环境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战略。2016年，中国政府签署并批准了《巴黎气候变化
协定》，宣布到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通过低碳生态城市项目，中德两国将携手为实现
气候保护在城市能源领域系统的目标寻找解决方案。

  
2014年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柏林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共同发表《中德合

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将近一年之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
与核安全部签署了《关于落实中德城镇化伙伴关系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深入落实两国政府
的战略框架协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与德国能源署共同开展了“中德生态示范城市”国际合
作项目。

目前中国的25个试点城市在中德专家的协助下，引入德国先进技术理念，实施示范灯塔
工程。项目将会根据在试点城市的实践经验，向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提交适合在中国其它城
市推广的行动建议。



专业领域
建筑、交通、能源、水务、垃圾处理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等构成城市能源系统的
核心领域。合作项目重点在以下专业领域实施灯塔示范项目 :

建筑节能
高能效新建建筑、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楼宇自动化系统、复
合功能与建材一体化整合的可
再生能源装置以及装配式产能
房等

高能效水系统
自来水厂节能改造、废热回
收再利用、污泥无害化以及
沼气发电等

绿色交通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城市电动
汽车基础设施以及无线充电
装置、有轨电车系统、智能路
灯等

循环经济
家庭与工业垃圾分类系统、
废 物回收再利用系统以 及
生活垃圾发电等

信息科技及创新
建筑能源智能控制系统、
智能家居、智能电、水表等

应用德国能效技术：

  将德国城镇各专业领域已实施的具体示范项目及其能效优化措施归纳总结在能效措施目
录中，供中国城镇参考。

  借助能源方案，在新建社区及单体建筑规划阶段即可识别能效优化潜力。
  德国高能效产品和技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咨询及质量保证服务。
  每年组织城市决策层来德国进行项目参观，加强其专业知识。

高效能源系统
高 温 超 导、区 域 性 热 电 联
供、双向组合式集中供暖与
制冷管网以及使用生物质和
地热能源等



试点城市
自2014年起已有25个中国试点城市参与合作项目，分别位于12个不同的省份（自治区）。

通过应用德国能源署的能源与气候保护管理体系，试点城市将着力在能源系统和气候保护领域实施
创新性项目，以便日后成为可持续城镇化的示范窗口。

协助中国城市及其管理层建立有
效机制构架、促进可持续的及环
境友好型的城市发展

提高能效技术的普及性、改善其
投资环境

在中国市场引进高质量的德国能
效技术产品

加强在学术、经济和政治界的知
识交流及转移

项目目标

为能效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在提升中国城市能效的过程中，经德国
市场验证成熟的环境友好型高能效技术
及经验可供借鉴。加强相关领域的知识
交流及转移显得至关重要。因此，项目
借鉴和采用了德国能源署为德国城镇开
发的旨在提升城镇能效的能源与气候保
护体系（EKM），并将其应用到试点城市
中。

白银市/甘肃省

银川市/宁夏回族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大邱庄/天津市
蓟州区/天津市

邯郸市/河北省

淮安市/江苏省

日照市/山东省

烟台市/山东省

海门市/江苏省

南京市/江苏省
宜兴市/江苏省

荆州市/湖北省

滁州市/安徽省

铜陵市/安徽省

怀来县/河北省
张家口市/河北省

江油市/四川省

襄阳市/湖北省
眉山市/四川省

吉林市/吉林省

青岛市/山东省

济宁市/山东省

威海市/山东省

贵港市/广西壮族自治区



开展生态城市技术领域合作
为保证中德生态示范城市的落地实施，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牵头组织编制相应规划，其内容
包括：生态指标体系；生态环境与绿色交通规划；绿色建筑专项规划；低碳示范社区能源系统
专项规划；生态示范城市可持续能力建设（对接能源与气候保护管理体系）等五项内容。

授予“中德生态示范城市”称号
按照“中德生态示范城市”国际合作项目要求，对完成中德生态示范城市规划并通过专家评
审会的合作城市，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德国能源署授予“中德生态示范城市”称号。为满
足要求，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至少降低百分之三十，相关成果报中德两国国家部委备
案，作为落实中欧新型城镇化伙伴关系的切实成果。

推动试点城市中德合作项目落地 
按照中德生态示范城市生态规划的相关成果，遴选符合德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低碳生态类项
目，争取德国复兴银行促进贷款。中国城市科学研究可为德国复兴银行在华促进贷款项目申
报提供技术支撑，对项目建议书及可研报告的编制提供技术指导。

扩大和深化中德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交流
按照中德生态示范城市国际合作项目的相关要求，中德双方将组织中德之间的交流与互访，
其中德方赴中方示范城市2次/年，中方赴德方交流1次/年。

项目内容
德国在低碳生态、可持续城市发展领域有着先进经验，在中国合作城市选定合
作示范区域，区域在城市总体规划用地范围内并符合国家绿色低碳生态城市标
准（建规〔2011〕78号），在中德专家指导下开展生态城市技术领域的合作，并
将其融合到城市规划的过程中。



合作伙伴
中德城镇化伙伴关系的合作单位为中国住建部（MOHURD）和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与

核安全部（BMU）。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和德国能源署为项目的执行单位。此外，中国生态城
市研究院（CECA）为选定的灯塔项目的实施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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